
台北市舊貨業職業工會 

會員子女獎學金申請辦法 
中華民國 83 年 3 月 28 日第 3 屆第 2 次代表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 89 年 3 月 31 日第 5 屆第 2 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2 年 3 月 28 日第 6 屆第 2 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3 年 3 月 26 日第 6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3 月 14 日第 7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3 月 31 日第 8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2 日第 9 屆第 7 次理事會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5 日第 9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追認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20 日第 10 屆第 7 次理事會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7 日第 10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追認通過 

 

第 一 條：為鼓勵本會會員(含會務人員)子女，敦品勵學，奮發向上， 

特訂定會員子女獎學金申請辦法。 

第 二 條：凡就讀國內公私立大專院校之本會會員子女而合乎本辦法 

各項規定者，均可提出申請。 

第 三 條：凡在國外或空中學校、教會學校(未經政府立案許可者) 

不適用本辦法。 

第 四 條：申請人應具備條件： 

一、 申請人加入本會必須 2 年以上。 

二、 學業成績： 

（1）原文刪除。 

（2）原文刪除 

（3）原文刪除。 



（4）公立大專院校學生學業總成績上下學期均需達 78 分

以上。 

（5）私立大專院校學生學業總成績上下學期上下學期均 

需達 80 分以上。 

三、 操行成績每學期均需達甲等（80 分） 以上。 

四、 學業成績中不得有低於 60 分者。 

五、 五年專科學校前 3年視同高中。 

第 五 條：本獎學金每學年辦理一次，學年結束後於每年 9 月 1日起 

至 9 月 30 日止向本會提出申請(逾期視為棄權)，10 月份 

頒發。 

第 六 條：申請手續： 

一、 填具申請表 1 份(本會印製) 

二、 會員證查驗。 

三、 上下學期成績單(正本由本會複印後當即發還)。 

四、 學生證影印本 1份。 

五、 戶口名簿影印本 1份。 

六、 申請人私章。(蓋後當即發還)。 

第 七 條：獎學金名額及獎金： 

一、 名額：大專組 50 名，以就讀公立學校、私立學校、 



補習學校（夜間部）排序給獎，至額滿為止。

（但書：12 年國民教育施行後，取消受 12 年國民教 

育者申請高中職獎學金） 

二、 獎金金額：大專組每名 3000 元。 

第 八 條：獎學金之審核由本會福利委員會擔任之。 

第 九 條：本辦法自 82 年 9 月 1 日起實施。 

第 十 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公佈。 



 

台北市舊貨業職業工會 

清寒會員子女就學獎助學金申請辦法 
中華民國 95 年 3 月 14 日第 7 屆第 2 次代表大會通過訂定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1 日第 9 屆第 11 次理事會修正通過   

   

一、依據本會章程第四及六條之涵義精神(謀取會員福利，改善會員 

生活，貧苦會員救濟)，制定本辦法。 

二、制訂本辦法目的在濟助、及鼓勵本會清寒會員子女敦品勵學奮發 

向上。 

三、凡就讀國內公私立大專院校高中職組及軍警士校之清寒會員子女 

又合乎本辦法各項規定者，均可提出申請。(但在國外或空中學 

校、教會學校，未經政府立案之學校，不適用本辦法。) 

四、申請人應具備條件： 

(一)申請人必須入會年滿一年以上，且持有政府機關發給之中低戶

證明文件者。 

  (二)申請人子女成績要求標準： 

      1.學業成績：每學期每科成績均需達 60 分以上。 

      2.操行成績：每學期每科成績均需達甲等(80)分以上。 

五、本獎助學金每學期辦理申請乙次，於每學期結束後之二、九月份 

向本會提出申請(逾期視為棄權)，同年 3、10 月份頒發獎助學金。 



六、申請手續： 

   (一)填具申請書乙份(本會印製)。 

   (二)會員證或身分證及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查驗。 

   (三)成績單正本(查證成績，並由本會複印發還) 

   (四)繳交學生證及戶口名簿影本乙份。 

   (五)申請人私章。 

七、申請獎助學金名額：無限制，金額：每學期每名 2000 元。 

八、申請獎助學金之審核由福利委員擔任。 

九、本辦法自 95 年 9 月 1日起實施。 

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公佈。 

 


